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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回價價格，應向金管
會報備之。 

20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 

20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 

 

20 1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
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
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

淨資產價值。因時差
問題，故每營業日之
基金淨資產價值計
算，於次一營業日（計
算日）完成。 
（一）以基準貨幣計
算基金資產總額，減
除適用所有類型受益
權單位並且費率相同
之相關費用後，得出
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初
步資產價值。 

（二）依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
金資產之比例，計算
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初步
資產價值。 
（三）加減專屬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損益
後，得出以基準貨幣
呈現之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資產淨值。 
（四）前款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資產淨值加
總即為本基金以基準
貨幣呈現之淨資產價
值。 
（五）第（三）款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資產
淨值按本條第四項之
匯率換算即得出以報
價幣別呈現之各類型

20 1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
業日計算本基金之
淨資產價值。 

明訂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計
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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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 

20 3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

之處理方式，依下列

規定： 

(一)投資於中華民國

境內之資產:：應依同

業公會所擬定，金管

會核定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

計算標準」及「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

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

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

辦法」辦理之，但本

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

時，關於問題公司債

之資產計算，依問題

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之。該計算標準及作

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

明書揭露。 

（二）投資於外國之

資產:： 

（１）債券：以計算

日臺北時間上午十一

點前自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取得之

各交易市場之計算日

前一營業日之最近收

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

前一營業日止之應收

利息為準，如無法取

20 3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計算及計算錯

誤之處理方式，應依

同業公會所擬定，金

管會核定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資產價

值之計算標準」及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淨資產價值計算

之可容忍偏差率標

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辦理之，但本基金持

有問題公司債時，關

於問題公司債之資

產計算，依附件「問

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辦理之。該計算標準

及作業辦法並應於

公開說明書揭露。 

 

明訂淨資產價

值之計算時點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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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得 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所提供

之最近收盤價格時，

則以路孚特(Refinitiv)

所提供之最近收盤價

代之。持有暫停交易

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

訊者，將以經理公司

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

構、經理公司隸屬集

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

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

準。 

（２）受益憑證、基

金股份、投資單位:： 

① 上市上櫃者，以計

算日臺北時間上

午十一點前彭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所提

供證券交易所、店

頭市場之最近收

盤價格為準，如無

法取得彭博資訊

系統（Bloomberg）

所提供之最近收

盤價格時，則以路

孚特(Refinitiv)所提

供之最近收盤價

代之。持有暫停交

易者，將以經理公

司洽商其他獨立

專業機構、經理公

司隸屬集團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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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公司評價委員會

提供之公平價格

為準。 

② 未上市上櫃者，採

用基金管理機構

於計算日臺北時

間上午十一點前

所提供之最新單

位淨資產價值計

算之，如無法取得

基金管理機構最

新單位淨資產價

值，以自基金管理

機構取得最近公

告之單位淨資產

價值代之 

（３）證券相關商品： 

① 證券集中交易市

場交易者，以計算

日臺北時間上午

十一點前自彭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所取

得集中交易市場

之最近收盤價格

為準。非集中交易

市場交易者，以計

算日自彭博資訊

系 統 (Bloomberg) 

所取得之價格為

準。如無法取得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 所 提

供之最近價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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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則以交易對手所

提供之價格代之。 

② 信 用 違 約 交 換

(CDS)及信用違約

交 換 指 數 (CDS 

Index，如CDX系列

指數與 Itraxx系列

指數等)交易、利率

交換等非證券集

中交易市場交易

證券相關商品：以

計算日臺北時間

上午十一點前自

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 所 取

得之最近價格為

準。如無法取得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 所 提

供之最近價格時，

則以交易對手所

提供之價格代之。 

③ 期貨：依期貨契約

所定之標的種類

所屬之期貨交易

市場於計算日臺

北時間上午十一

點前自彭博資訊

系 統 (Bloomberg)

所取得之最近結

算價格為準，以計

算契約利得或損

失。如無法取得彭

博 資 訊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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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Bloomberg) 所 提

供之最近結算價

格時，則以路孚特

(Refinitiv)所提供之

最近結算價格代

之。 

 

 

 

 

20 4  四、本基金國外資產

淨值之匯率兌換，應

以計算日臺北時間上

午十一點前自彭博資

訊系統（Bloomberg）

所提供之計算日前一

營業日各該外幣對美

元之匯率計算，再按

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台

臺北外匯滙經紀股份

有限公司所示美元對

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

算為新臺幣。如換算

當日無法取得彭博資

訊系統（Bloomberg）

所提供之外匯匯率

時 ， 則 以 路 孚 特

(Refinitiv)所提供之最

近收盤匯率為準。但

基金保管機構、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與其

他指定交易銀行間之

匯款，其匯率以實際

匯款時之匯率為準。 

   （本項新增） 明訂國外資產

淨值之匯率兌

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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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21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之計算及公

告 

21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之計算及公

告 

 

21 1  一、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應

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分別計算及公告。經

理公司應於每一計算

日分別按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資產價

值，扣除其負債及應

負擔之費用，以計算

出本基金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除以各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已發行在外

之各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總數，以四捨五入

方式計算各該計價幣

別元以下小數第二

位。 

21 1  一、每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以計算

日之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除以已發行在

外受益權單位總數，

以四捨五入方式計

算至新臺幣元以下

小數第四位。 

明訂各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之計計算

及公告方式。 

21 2  二、經理公司應於每

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

日本基金各類型每一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 

21 2  二、經理公司應於每

營業日公告前一營

業日本基金每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 

酌修文字。 

22   經理公司之更換 22   經理公司之更換  

23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

換 

23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

換 

 

24   本契約之終止及本

基金之不再存續 

24   本契約之終止及本

基金之不再存續 

 

24 1 5 （五）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

24 1 5 （五）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最近三十個營

明訂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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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

貳億元時，經理公司

應即通知全體受益

人、基金保管機構及

金管會終止本契約

者，於計算前述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

額時，外幣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

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

換算為新臺幣後，與

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合併計算； 

業日平均值低於新

臺幣貳億元時，經理

公司應即通知全體

受益人、基金保管機

構及金管會終止本

契約者； 

分，應依第二十

條第四項規定

換算為新臺幣

後，與新臺幣計

價之受益權單

位合併計算。 

25   本基金之清算 25   本基金之清算  

25 7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

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

資產，清償本基金之

債務，並將清算後之

餘額，指示基金保管

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

各受益人。清算餘額

分配前，清算人應將

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

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

告，並通知受益人，

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

總金額、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總數、

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

可受分配之比例、清

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

預定分配日期。清算

程序終結後二個月

25 7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

適當價格處分本基

金資產，清償本基金

之債務，並將清算後

之餘額，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依受益權單

位數之比例分派予

各受益人。清算餘額

分配前，清算人應將

前項清算及分配之

方式向金管會申報

及公告，並通知受益

人，其內容包括清算

餘額總金額、本基金

受益權單位總數、每

受益權單位可受分

配之比例、清算餘額

之給付方式及預定

分配日期。清算程序

終結後二個月內，清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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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內，清算人應將處理

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

通知受益人。 

算人應將處理結果

向金管會報備並通

知受益人。 

26   時效 26   時效  

26 1  一、各分配收益類型

受益權單位受益人之

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

放日起，五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該時效消

滅之收益併入本基金

各分配收益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資產。 

26 1  一、受益人之收益分

配請求權自發放日

起，五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該時效消滅之

收益併入本基金。 

 

酌修文字。 

27   受益人名簿 27   受益人名簿  

28   受益人會議 28   受益人會議  

28 2  二、受益人自行召開

受益人會議，係指繼

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

以上，且其所表彰受

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

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

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

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事項者，前述之

受益人，係指繼續持

有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受益憑證一年以上，

且其所表彰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

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

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

益人。 

28 2  二、受益人自行召開

受益人會議，係指繼

續持有受益憑證一

年以上，且其所表彰

受益權單位數占提

出當時本基金已發

行在外受益權單位

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 

 

 

明訂專屬於特

定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事項者

受益人得自行

召開受益人會

議之受益人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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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28 5  五、召開全體受益人

會議或跨類型受益人

會議時，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有一表決權。 

   (本項新增) 增訂全體或跨

類型受益人會

議時，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表

決權規定。 

28 6  六、受益人會議之決

議，應經持有代表已

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

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受益人出席，並經

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行之。但如決議事

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者，則受益人會議應

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有權出席並

行使表決權，且受益

人會議之決議，應經

持有代表已發行該類

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

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受益人出席，並經出

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行之。下列事項不得

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

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

或基金保管機構； 

（二）終止本契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

類。 

28 5  五、受益人會議之決

議，應經持有代表已

發行受益憑證受益

權單位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受益人出席，

並經出席受益人之

表決權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行之。下

列事項不得於受益

人會議以臨時動議

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

或基金保管機

構； 

（二）終止本契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

類。 

明訂專屬於特

定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決議事

項之表決權數。 

29   會計 29   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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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29 1  一、本基金以基準貨

幣（即新臺幣）為記

帳單位。 

   （本條新增） 

 

明訂計帳單位。

以下項次並依

序調整。 

30   幣制 30   幣制  

30 1  一、本基金之一切簿

冊文件、收入、支出、

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

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

編列，均應以基準貨

幣（即新臺幣元）為

單位，不滿一元者四

捨五入。但本契約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不在此

限。 

30 1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

文件、收入、支出、

基金資產總值之計

算及本基金財務報

表之編列，均應以新

臺幣元為單位，不滿

一元者四捨五入。但

本契約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之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不在此限。 

酌修文字。 

31   通知及公告 31   通知及公告  

31 1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

人之事項如下，但專

屬於各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事項，得僅通

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受益人： 

（一）本契約修正之

事項。但修正事項對

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

影響者，得不通知受

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二）本基金收益分

配之事項（僅須通知

各分配收益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受益人）。 

（三）經理公司或基

31 1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一）本契約修正之

事項。但修正事項對

受益人之權益無重

大影響者，得不通知

受益人，而以公告代

之。 

（二）本基金收益分

配之事項。 

（三）經理公司或基

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四）本契約之終止

及終止後之處理事

項。 

（五）清算本基金剩

明訂專屬於各

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事項之

通知並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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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四）本契約之終止

及終止後之處理事

項。 

（五）清算本基金剩

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

理結果之事項。 

（六）召開受益人會

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

內容。 

（七）其他依有關法

令、金管會之指示、

本契約規定或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認

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

項。 

餘財產分配及清算

處理結果之事項。 

（六）召開受益人會

議之有關事項及決

議內容。 

（七）其他依有關法

令、金管會之指示、

本契約規定或經理

公司、基金保管機構

認為應通知受益人

之事項。 

31 2 2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

項如下： 

（二）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 

31 2 2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二）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 

酌修文字 

31 2 8 （八）發生本契約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

受同條項第二款原訂

投資比例限制之情

事，及特殊情形結束

後。 

31 2 8 （八）發生本契約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訂之特殊情形

而不受同條項第一

款原訂投資比例限

制之情事，及特殊情

形結束後。 

引用款次調整

文字。 

32   準據法 32   準據法  

32 4  四、關於本基金投資

國外有價證券之交易

程序及國外資產之保

   （本項新增）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有價證



 

213 

 

 項 款 東方匯理美國非投

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

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113.1.30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31340 號函） 

說明 

管、登記相關事宜，

應依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法令之規定。 

券，增定相關準

據法。 

33   合意管轄 33   合意管轄  

34   本契約之修正 34   本契約之修正  

34   本契約之修正應經經

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之同意，受益人會

議為同意之決議，並

經金管會之核准。但

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

權益無重大影響者，

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

議，但仍應經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意，並經金管會之核

准。 

34   本契約及其附件之

修正應經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同意，受益人會議為

同意之決議，並經金

管會之核准。但修正

事項對受益人之權

益無重大影響者，得

不經受益人會議決

議，但仍應經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意，並經金管會之核

准。 

酌修文字。 

    35   附件  

   （本條刪除）    本契約之附件一「問

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為本契約之一部分，

與本契約之規定有

同一之效力。 

現行法令已有

相關處理規則，

爰不再增訂附

件，其後條次並

依序調整。 

35   生效日 36   生效日  

35 1  一、本契約自金管會

核准或申報生效之日

起生效。 

36 1  一、本契約自金管會

核准或生效之日起

生效。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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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經理公司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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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可投資國家及地區(Investment, refer to IMA)  

 

主要為以下國家： 

英文 中文 

United States 美國 

United Kingdom 英國 

Brazil 巴西 

Italy 義大利 

Canada 加拿大 

Russian Federation 俄羅斯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Luxembourg 盧森堡 

Turkey  土耳其 

Netherlands 荷蘭 

Spain 西班牙 

Ireland 愛爾蘭 

Israel 以色列 

Japan 日本 

Hong Kong 香港 

Mexico 墨西哥 

India 印度 

Argentina  阿根廷 

South Africa  南非 

Indonesia  印尼 

Sweden  瑞典 

Kazakhstan  哈薩克 

Colombia  哥倫比亞 

Ukraine  烏克蘭 

Belgium  比利時 

Finland  芬蘭 

Peru  祕魯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Chile  智利 

Australia  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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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以下國家： 

英文 中文 

Jamaica  牙買加 

Venezuela  委內瑞拉 

Zambia  尚比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Greece  希臘 

New Zealand  紐西蘭 

Guatemala  瓜地馬拉 

Denmark  丹麥 

Switzerland  瑞士 

Singapore  新加坡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 

Azerbaijan  亞賽拜然 

Korea (South), Republic of  南韓 

Ghana  迦納 

Thailand  泰國 

Norway 挪威 

Macau  澳門 

Georgia  喬治亞共和國 

Austria  奧地利 

Romania  羅馬尼亞 

Mauritius  模里西斯 

Panama  巴拿馬 

Belarus  白俄羅斯 

Philippines  菲律賓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哥 

Jersey, Channel Islands  澤西島 

Uruguay  烏拉圭 

Portugal  葡萄亞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Qatar  卡達 

Puerto Rico  波多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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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以下國家： 

英文 中文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 

Bahrain  巴林 

Czech Republic  捷克 

Bulgaria  保加利亞 

Cyprus  塞浦路斯 

Cong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剛果 

Paraguay  巴拉圭 

Croatia  克羅埃西亞 

Monaco  摩納哥 

Jordan  約旦 

Poland  波蘭 

Malaysia  馬來西亞 

Barbados  巴貝多 

Bangladesh  孟加拉 

Sri Lanka  斯里蘭卡 

Bermuda 百慕達 

Cayman Islands 開曼群島 

Marshall Islands 馬紹爾群島 

Kuwait 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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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本基金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及市場簡要說明  

本基金主要投資國家為美國，其經濟環境及證券市場概況說明如下： 

 

（一） 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USD 

國家債信評等 Moody’s Aa1, S&P: AA+, Fitch: AA+ 

實質國內生產毛

額（10 億美元） 

24,024(2025 年第 3 季) 

經濟成長率（YOY） +4.3% (2025 年第 3 季)  

主要進口產品 電子零組件、石油、半導體、紡織品、機械設備 

主要進口區域 

加拿大、中國、墨西哥、日本、德國、英國、韓國、中

華民國 

主要出口產品 半導體、資訊產品、通訊設備、機械設備 

主要出口區域 

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國、英國、德國、韓國、荷

蘭、法國、中華民國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消費性電子 美國消費電子市場在這幾年的趨勢有所改變，早些年

主要強力是在電腦設備、行動裝置及影音產品。而根

據 美 國 消 費 科 技 協 會 （ 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簡稱 CTA）的報告，串流服務、無線耳機、

以及支援 5G 和人工智慧（AI）的產品使用率飆漲。許

多現有產品類別銷量成長逐漸趨緩，但也有許多新科

技及新產品推出市面，美國消費者也在迅速調適並學

習接受這些新興科技。 

科技業 美國傳統個人電腦市場，由於受到智慧手機嵌入式技

術不斷發展，持續構成重大威脅。依據市研機構

IbisWorld 報告，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使消費者能夠玩

電子遊戲、看電視、看書、查看電子郵件，甚至可使

用諸如 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等，越來越強大的手機

功能，成功吸引消費者轉移購買標準電腦。相反地，

電腦服務器系統，在未來幾年將成為電腦產業的亮點。

雲端服務利用互聯網提供軟體和媒體傳播端，因此與

雲端服務行業相關的服務器領域的技術發展將快速增

加。例如，網路零售商亞馬遜開發了 Amazon E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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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 Cloud 服務，而在線串流服務 Netflix 將媒體

節目和電影通過互聯網連線到消費者的電視機和電腦

上。 

能源業 美國能源市場需求逐年提升，美國能源資訊局（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資料顯示，能

源供需市場不停的變動與重組，從福特汽車第一次推

出時帶動石油能源產業，到戰後不同時期繁榮的製造

工業，能源需求漲幅以數倍方式直線成長，能源供應

比重與數量也隨著社會變遷，受科技發展影響逐年變

動，像是煤礦發電就從 2008 年後年持續下滑，產能已

跌至 1981 年時期標準，石油能源方面雖從 2009 年開

始成長，但其量並無突破 1972 年的榮景，現美國能源

市場中的主力還是低價的天然氣，仍持續穩定成長，

但市場瞬息萬變，而最不容忽視的就是隨著科技發展

崛起的再生能源產業，又稱綠色能源，產業成長均持

續創下新高，重塑美國能源產業新版圖。 

航空業 美國主要飛機，發動機和零件製造商為波音（Boeing）、

GE Aviation、洛克希德（Lockheed Martin）和 United 

Technologies。航太和國防產業製造，一般主要由 5 個

承包商主導：洛克希德、波音、雷神（Raytheon）、通

用動力（General Dynamic）公司和諾斯羅普格魯曼

（Northrop Grumman）。洛克希德公司為美國最重要

的國防和軍事承包商，總部位於馬里蘭州；波音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是商用飛機、國防和太空，

以及安全系統的領先製造商，總部位於依利諾州，提

供全球 15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商業和政府航空服務。

雷神專研國防、商業和網路安全解決方案，總部位於

麻薩諸塞州。通用動力公司位於維吉尼亞州是一家私

營公司，分為 IT＆S、航太、作戰和船艦等部門，最初

於 1952 年成立時，是專為武裝部隊提供武器的製造

商。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航太和國防

公司，總部位於維吉尼亞州，為政府和商業客戶提供

航太、造船和電訊等技術服務。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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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

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十億美元)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美國公債 公司債 

紐約 

證券

交易

所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2,132 NA 31,576 NA 1,910.0 NA 500.0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 本基金投資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場名稱 

股價指數 

（道瓊工業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 

股票 

（十億美元） 

債券 

（十億美元） 

紐約 

證券交

易所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42,544 48,063 29,021.9 NA 27,727.1 NA 1,294.8 NA 

資料來源： SIFMA 

 

3.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4 2025 2024 2025 

紐約證券交易所 106.54 NA 27.76 NA 

資料來源：證券交易所  

 

4.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1933 年證券法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必須註冊，且公開募集發行新股須向

證券管理委員會提出註冊申請報告書。1934 年證券交易法加以補充規

定，公開發行公司須製作各種定期及臨時報告書，以充分公開資訊。年

度財務報告在會計年度結束後公佈。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露義務，包括

營業活動之變更及新發展、財務情況之變更、購併計劃，增資、減資活

動與可能會導致市價變化之事實，均需不定期公告。 

 

5. 證券之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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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 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店頭市

場（NASDAQ）。 

證券交易種類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美國證券交易所（股票、公債、公司債、認

購權證、共同基金）、店頭市場（債券） 

交易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 ~ 16:00 

撮合方式 紐約證交所、美國證交所採用人工撮合；店頭市場採電腦撮合 

撮合原則 (1)最高價買進申報與最低價賣出申報在任何情況下皆最為優 

先。(2)凡最早以某一特定價格清楚提出申報者，不論其申報數

量 多寡，應以該價格在其申報數量範圍內，於下次交易時優先

撮合 

買賣單位 除極少以 10 股為一交易單位外，大多數以 100 股為一交易單 

位，股票無統一面額 

委託方式 (1)以委託執行的價格來區分：市價委託與限價委託二種。(2)以 

委託存在的時效來區分：有當日有效委託與不限期委託。(3)附

加 其他特別執行條件的委託：停止委託、停止限價委託、開盤

委託、 不可分割委託與填滿或取消委託等 

交割制度 原則上在成交後 1 個營業日內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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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依據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11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投字第 1140381041 號函辦理 

 

一. 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 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

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以該債券

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年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

額為買進成本。另，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

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之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券剩餘

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 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契約辦

理。 

 

四. 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五.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 股票： 

1. 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

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

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

契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

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

管會核准上市、上櫃契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

司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契

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櫃契約者，則以核准撤銷當

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

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契約另有約定時，

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契約

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

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

牌交易前，以買進成本為準。 

2. 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

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

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之最近期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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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資產價值比較，如低於每股

淨資產價值時，則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準；如高於每股淨資產

價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該

股票價格至淨資產價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

司於暫停交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

每股淨資產價值時，一次調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

淨資產價值，惟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

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報告時，則採最新二期

依法令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列示之每股淨資產價值之較低者

為準。 

3. 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

前一曆月之每一營業日平均成交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

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起恢復按上市、上

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 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

達最高跌幅者，則俟自該股票之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

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始恢復按上市、上

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前，

則自該股票恢復交易前一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

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為

止。 

5. 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

零價值為計算標準，俟出售該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

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賣之日起，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

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

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

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

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7.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

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

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

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

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

於計算日以新設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

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 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

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始上市（櫃）買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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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

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

按減資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

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9. 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

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

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 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 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 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 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

或否定意見者。 

(4) 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賣

股票之必要者。 

(5) 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 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 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 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或櫃

買中心停止買賣股票者。 

 

（二） 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

價格為準；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

信託契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三） 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

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 轉換公司債：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

息為準；轉換公司債提出申請轉換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

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款規定。 

2.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

易日之收盤價為準，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

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惟如有證據顯示投

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於

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3. 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

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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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上櫃者，優先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值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

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當日等值成

交系統未有交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

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

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以上者，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列值利率與櫃

買中心公佈之公債指數值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

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利率上下 10 bps（含）區間內，則以前

一日帳列值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利

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

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

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六）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

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

出售部分持券者，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 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

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

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

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價加權平均值者，則採前一

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額，並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 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

相關規定按時攤銷折溢價。 

(5)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

交易市場上市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

最後交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為成本，依相關規定按該債

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

暫停交易債券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2.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

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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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值利

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值利率與櫃買中心

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

司債參考值利率上下 20 bps（含）區間內，則以收盤值利率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值利率，並加計至計算

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

利率上下 2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

利率加減 20 bps，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

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並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揭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

考值利率作比較時，應遵守下列原則： 

A. 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

所載年期不同時，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值利率，

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則以加權平均到期年限計算

該債券之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 個月時，以 

1 個月為之；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與預

定到期日不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

之債券，其到期年限以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B. 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所載

信用評等之對應原則如下： 

(A) 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

「A+」一律視為 A）。 

(B) 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

有聯合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

以資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發行

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券本

身的信用評等為準，惟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

等，則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

行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時，以最

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 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

產信託受益證券之信評等級以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

為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規

定處理。 

3. 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

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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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

證券）：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

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八）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

者，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

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

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

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

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

得之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

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

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

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

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

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國外共同基金：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

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

理公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

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 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

共同基金公司最近之淨資產價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

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資產價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資產價值計算；

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資產價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

資產價值計算。 

 

（十二）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未上市者，依規範各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投資說明書、

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性質文件之規定計算其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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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

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

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受託機構最新公告之淨資產價值為準，

但證券投資信託契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結構式債券： 

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

售部分持券者：依本條（六）1 及 3 之規定處理。 

2.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

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

重新計算一次，計算方式以 3 家證券商（含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

格之平均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結構式定期存款： 

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

收利息為準。 

2.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六）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連

結單一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

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經

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或其他獨立

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 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

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

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 期貨：依期貨契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

算價格為準，以計算契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

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契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

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值。 

 

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

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

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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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於股份轉

換停止買賣期間外，規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

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

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者，以最近之收

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

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

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之。 

 

八. 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契約約

定時點之價格為準。 
 

九.  

1. 第五條第(九)至(十六)項之資產因受金融制裁（如包括加拿大、法國、德

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以及歐盟在內的七國集團(G7)國家的金融

制裁制度）而缺乏流動性、難以出售或估價等問題，經理公司得依基金之

最佳利益決定是否沿用「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第四條至第十二條規定。 

2. 目標到期債券基金持有上述資產，經理公司應於將基金持有資產評價為零

後，即時將受影響之基金淨資產價值及上述資產後續處理方式等資訊依基

金信託契約規定公告並通知受益人，並應於上述資產處理完成前，每年定

期公告資產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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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

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依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9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投字第 1130359053 號函辦理 

 

一、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

之。 

基金淨資產價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資產價值的準確

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度、時差、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

調整淨資產價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過度繁複且不具經

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資產價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

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

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應賠償投資人外，因

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理，以減

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組合及其他

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適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若基金淨資產價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

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應儘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

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

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若基金淨資產價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

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淨資產價值低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 舉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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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資產價

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 

購 

者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10 

以 80 單位計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

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800。 

贖 

回 

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金額應為$1000，故

由基金資產補足受益人

所遭受之損失$200，以維

持正確的基金資產價值。 

 

(二)淨資產價值高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

行在外單位數。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 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

且只要當淨資產價值重新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

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舉例如下表： 

 

淨資產價

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 

購 

者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 8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

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

價金$800。 

贖 

回 

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

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

之贖回款而使基金受

有損失部分，對基金

資產進行補足。 

 

六、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

行之相關控管程序如下： 

(一)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資產價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

包含對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偏差的更正分錄出示意見、基金淨資產

價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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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資產價值偏差之金額及補

足損失的方式，並為妥善處理。 

(六)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個營業日內公告，

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

及後續處理過程是否合理。 

(八)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資產價值偏差更正流程

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的淨資產價值已重新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

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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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11 日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信顧字第 0980006605 號

函修正發布第 4 條、第 6 條至第 11 條條文（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4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證投字第 0980039281 號函） 

 

第一條 

關於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之相關事項，除法令或信託契約另有規定外，本規則

辦理。 

 

第二條 

本規則所指問題發行公司，係指公司債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契約所定之日期返還本金； 

二、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契約所定之日期清償利息； 

三、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其他公司債發生本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之情事； 

四、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或其關係人所簽發之票據因存

款不足而遭退票者； 

五、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有停止營業、聲請重整、破產、

解散、出售對公司繼續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且無

力即時償還本息； 

六、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於公開場合中，表明發行公司

將無法如期償還其所發行公司債之本息或其他債權； 

七、其所發行之上市或上櫃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交易時，

發生違約交割情事，且違約交割者為發行公司之關係人者； 

八、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之資產遭受扣押、查封，自該

扣押查封之日起十五日內未能解除，足以嚴重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九、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代表人或董事有證券交易

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而遭法院收押或檢調機關偵辦，而其情節

重大，足以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十、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他足以嚴重影響該公司清

償本金或利息能力之情事。 

前項第（四）款及第（七）款所稱關係人，係指發行公司董事長或與發行公司具

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之關係者。 

 

第三條 

本規則所指之基準日，係指經理公司將本基金持有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

依其帳面價值，加計至基準日前一日之應收利息，撥入獨立子帳戶之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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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約應還本金之

日。 

二、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時，指公司債之受託契約所定清

償期限之日。 

三、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各該公司債受

託契約所定應返還本金或利息之日。 

四、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之情事時，指中華民國證

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決議通知經理公司之

日，第（八）至（十）款所稱足以影響發行公司清償能力者，須經投信投顧公會

之決議認可。 

五、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基準日之事由，已經當日新聞媒體披露者，以該

日為基準日。未經媒體披露者，則以投信投顧公會將前開事由通知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之日為基準日。 

六、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基準日，如非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第四條 

本規則所指「子帳戶」，係指經理公司為保管本基金所持有之各問題發行公司所

發行之問題公司債，於本基金之專戶外，另行於基金保管機構設置之獨立帳戶，

專記載各問題公司債之資產。 

 

第五條 

子帳戶受益人，係指於基準日當日持有問題公司債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 

 

第六條 

經理公司對問題公司債之處理 

一、本基金所持有之公司債，其發行公司發生本規則第二條所定之事由時，經理

公司應自基準日起，將本基金中所持有之問題公司債，依基準日之不同，分別轉

撥不同之子帳戶，並於轉撥之同日，以書面報金管會核備。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每一子帳戶製作個別之帳冊文件，以區隔子帳

戶資產與本基金專戶之資產。 

三、自基準日起經理公司對本基金資產之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方式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基金專戶之資產應依發行單位數計算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公告之。 

（二）基金設有子帳戶者，應於基準日公告子帳戶資產帳面價值、子帳戶單位數、

子帳戶單位淨資產價值及備抵跌價損失金額，有明確證據顯示子帳戶資產之價值

有變化時，應重新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子帳戶受益人。 

四、經理公司應製作子帳戶之受益人名冊，記載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

所、基準日當日受益權之單位數及其轉讓登記等有關資料，以為分配子帳戶資產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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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契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向問題發行公司追償、收取債權及處分子帳戶之資產。 

六、經理公司對子帳戶資產之經理權限，除追償、收取問題公司債之本息債權、

及處分問題公司債以換取對價之決定權外，不得再運用子帳戶之資產從事任何投

資。 

 

第七條 

子帳戶之資產 

一、撥入子帳戶之問題公司債帳面價值及至基準日前一日止應收之利息。 

二、前款本息所生之孳息。 

三、因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之分配請求權罹於時效所遺留之資產。 

四、經理公司處分問題公司債所得之對價及其孳息。 

五、其他依法令或信託契約規定屬於子帳戶之資產者。 

 

第八條 

子帳戶資產金額之分配 

一、經理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日，於子帳戶可分配金額達新臺幣壹佰萬元

以上時，將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該子帳戶之受益人。 

二、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得由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核准變

更分配日期外，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為之。 

三、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

簽證後，始得分配。 

四、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另行開立帳戶保管，不再視為子帳戶

資產之一部份，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子帳戶資產。 

五、記載於子帳戶名冊之受益人，於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處分後，得於

分配時依其在基準日所持有受益憑證所表彰之權利，分配其應得之金額。 

六、子帳戶受益人於受分配時，可請求經理公司將分配金額轉換成本基金之受益

憑證。 

七、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資產之分配請求權，自經理公司分配資產之通知送

達後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產生之收益併入子帳戶資產。 

 

第九條 

子帳戶應負擔之費用 

一、有關子帳戶所發生之一切支出及費用，於問題公司債之本息獲償或變現前，

均由經理公司先行墊付。 

二、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變現後，於分配金額予子帳戶受益人前，經理

公司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下列費用： 

（一）為取得或處分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之本息所衍生或代墊之一切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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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所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三）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四）會計師查核子帳戶財務報告之簽證費用。 

 

第十條 

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就子帳戶資產不計收報酬。 

二、基金保管機構於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受益人前，不得就所保管子帳戶資產請

求任何報酬；但基金保管機構於每次分配子帳戶之資產予受益人時，得就保管該

子帳戶收取適當的保管費，惟數額不得超過原信託契約所定之費率。 

 

第十一條 

子帳戶之清算 

一、問題發行公司已依和解條件給付價金、或已確定給付不能或無財產可供執行

時，經理公司應依規定清算子帳戶，將子帳戶之全部剩餘資產分配予子帳戶受益

人。 

二、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支付子帳戶之費用並將剩餘資產全部分配予受益人後，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結清帳戶。 

三、本基金如因故實施清算，惟子帳戶仍有剩餘財產尚待執行時，得由原經理公

司、或移轉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繼續經理之。 

 

第十二條 

基準日當日之受益人自基準日起即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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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最近二年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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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匯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101-0696 

網址：www.amundi.com.tw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 5 段 7 號 32 樓之 1 

 

【東方匯理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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